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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牙醫助理認證辦法 

(100.12.18) 第 11屆第 3次理事會修正通過 

(101.12.16) 第 11屆第 7次理事會修正通過第七條 

(107.12.16) 第 13屆第 7次理事會修正通過第六、七條，並自 108年 7月 1日起實施 

(109.03.08) 第 13屆第 12次理事會通過調整行政費用，並自 109年 7月 1日起實施 

(114.09.21) 第 15屆第 10次理事會修正通過第七條 

 

總說明： 

優秀而熟練的牙醫助理，在講求品質的牙醫醫療中是不可或缺的。然而台灣長久以來沒

有合理的牙醫助理認證制度，致使相關人員缺乏職業遠景，造成流動率居高不下，牙醫師一

再浪費時間訓練新手，醫療品質不無影響。 

牙醫助理制度遲遲無法落實，與牙醫師對於助理是否踰越醫療行為而衍生「密醫」問題

之疑慮有關。然而目前健保已落實證照管理，人民對醫療品質要求日高，密醫在此地區實已

無生存空間。當密醫不再是個問題時，牙醫師仍以早期之心態自我設限，實為不智之舉。 

目前除了台北市已實施牙醫助理認證制度外，一些縣市公會也在研擬牙醫助理認證制

度。為了能統一各縣市認證的基本模式，避免造成以後相互認證上的困擾，中華民國牙醫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有此先見與責任，提早為對有意於辦理認證制度的縣市，提供一個平台，但

此認證制度並不是強制要求各縣市皆需辦理。 

認證基本上就是保障牙醫助理工作的合法性，及牙醫助理技術的認可。現階段牙醫助理

工作不涉及醫療行為，若涉違法，由於認證本身無法律效益，也無法保障任何事情。目前認

證存在一個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以認證制度給予牙醫助理「職業上的尊嚴」，這是最重要的，

牙醫助理認證制度，給的只有尊嚴，我們也認為值得做下去。目前一切都只是開始而已，有

待牙醫師與牙醫助理共同多加努力。全聯會期望能提供充足的合格認證牙醫助理到市場上，

滿足牙醫師們的需要。也透過市場上有充足的合格認證牙醫助理，供需才能合理化，才不會

造成醫師成本的負擔。實行「認證制度」，以全聯會主持牙醫助理之登記及認證，一方面也可

掌握牙醫助理之人力分配，並研究牙醫助理能力與薪資結構之合理相關性，使牙醫助理團體

在以牙醫師主導的牙醫醫療生態圈中，成為穩定有積極意義的一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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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牙醫助理係指「在合格之牙醫醫療院所內，於牙醫師之親自在場監督及指導之下，

執行輔助牙醫師之工作之人員」。 

第 二 條  牙醫助理之工作範圍： 

一、在牙醫師指導下，進行為口腔健康之演示。 

二、依牙醫師指示，作必要之檢查的紀錄。 

三、照相。 

四、Ｘ光攝影之清潔及準備。 

五、手術區之清潔及準備。 

六、各類裝置前後之清潔。 

七、口腔 Preparation後，印模前之準備。 

八、Prophylaxis及 Prevention之準備。 

九、除上述各款外，其他在不從事醫療行為之原則下，隨時提供牙醫師必要之協

助。 

第 三 條  於牙醫醫療院所中，不從事第二條所述工作範圍之人員不被視為牙醫助理，如：

掛號小姐或醫務行政人員，無需辦理認證登記。 

第 四 條  牙醫助理認證申請資格，係指凡年滿 18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外籍人士取得長期居

留證及工作許可證者且符合相關法規規定者。 

第 五 條  牙醫助理認證證書申請類別，分為「初次申請」、「換證申請」及「補發申請」。 

第 六 條  初次申請： 

一、申請條件 

(一)須現為牙醫醫療院所服務之牙醫助理。 

(二)最近 3年內，曾於合格之牙醫醫療院所任職牙醫助理，累計達 1 年以上。 

(三)接受全聯會認可之牙醫助理訓練課程－「基礎認證學分班」。 

(四)積分須達 40積分以上，其中： 

1.必修課程 1－「醫事法律及醫學倫理」須達 4積分。 

2.必修課程 2－「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、急救施行與預防」須達 4

積分。 

3.必修課程 3—「牙醫助理應對禮儀(含電話禮儀)」須達 2積分。 

4.選修課程－「行政助理課程」及「醫療助理課程」須達 30積分。 

二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應備妥下列文件： 

1.牙醫助理認證登記申請書。 

2.正本身份證及影本身份證 1份（正、反面）。 

3.正本學分證書及影本學分證書 1份(參加全聯會認可的認證教育課

程，修滿應有課程)。 

4.正本在職證明 1份—證明為現職之牙醫助理，自申請日起算前二個月

內開立者方有效。 

5.正本年資證明 1份－該申請年度之前 3年內，至少有 1年之牙醫助理

資歷。 

6.二吋彩色照片 2張(請於照片後面註明姓名)。 

7.印章。 

(二)委託辦理者，須填具委託書。 

(三)以上正本身份證及學分證書於申請查驗後，當場退還。 

(四)通訊申請恕不受理。 

(五)行政費用：新台幣 800元。 

(六)受理申請單位：各縣市牙醫師公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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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條  換證申請： 

一、申請條件 

(一)認證有效期限為六年，到期後，得申請換證。 

(二)接受全聯會認可之牙醫助理訓練課程－「繼續教育學分班」。 

(三)積分須達 48積分以上，其中： 

1.必修課程—「牙醫助理應對禮儀(含電話禮儀)」須達 2積分。 

(四)牙醫助理合格證書應自更新日期屆滿前二個月受理。 

(五)非連續性時效換證 

1.48 積分中至少 8積分在申請換證時的六年內取得。 

2.換證之起迄日從申請日期起六年內為有效期。 

3.須完成必修課程-「牙醫助理應對禮儀（含電話禮儀）」須達 2積分。 

二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應備妥下列文件： 

1.牙醫助理認證換證／更新申請書。 

2.正本身份證及影本身份證 1份（正、反面）。 

3.全聯會核發之正、影本舊牙助合格證書。 

4.正本學分證書及影本學分證書 1份(參加全聯會認可的認證教育課

程，修滿應有課程)。 

5.正本在職證明 1份—證明為現職之牙醫助理，自申請日起算前二個月

內開立者方有效。 

6.二吋彩色照片 2張(請於照片後面註明姓名)。 

7.印章。 

(二)委託辦理者，須填具委託書。 

(三)以上正本身份證、學分證書及舊牙助合格證書於申請查驗後，當場退還。 

(四)通訊申請恕不受理。 

(五)行政費用：新台幣 800元。 

(六)受理申請單位：各縣市牙醫師公會。 

第 八 條  補發申請： 

一、申請條件 

(一)因”遺失”或”更改姓名”等原因，須申請補發者。 

二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應備妥下列文件： 

1.牙醫助理認證補發申請書。 

2.影本身份證 1份（正、反面）。 

3.切結聲明書（遺失）1份。 

4.戶口名簿影本 1份－更改姓名者。 

5.二吋彩色照片 2張(請於照片後面註明姓名)。 

(二)以上文件備妥後，逕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(以

下簡稱本會)之。 

(三)行政費用：新台幣 500元，逕劃撥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，並於劃撥單備註欄註明『牙醫助理證書補發』。 

(四)核可證書將於本會收件後 20個工作天內，以掛號依聯絡地址寄發至申請

人。 

第 九 條  牙醫助理認證證書申請規則、程序、核發及證書應載有內容等相關事項，另行訂

定之。 

前項受理單位辦理申請業務應遵行事項，另行訂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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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條 牙醫助理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文件申請文件或有違法情事者，予以撤銷證書。 

前項撤銷自通知到達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一條 牙醫助理基礎認證及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、積分、辦理方式及其他應遵守事項，

以準則另訂之。 

第十二條  本法經理事會通過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     本法第九條相關規定由承辦委員會訂定公布後施行。 

          前項之訂定規定，應提送理事會追認。 


